
 

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學生英文作文暨英語演講比賽實施計畫 
  

一、 目    的：為培養學生學習英語興趣，提升高中學生英語文程度，增進學生英文寫作、

演說之表達能力，同時培育 e世代外語人才，特舉辦本項比賽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教務處實研組 

三、 比賽日期：111年 5月 23日(星期一)  

四、 參加資格：競賽分為 A、B兩組，同時競賽，分別排名。 

(一) A 組：本校高一、高二在學學生，高一每班每項至少派一名參加，高二不設人數下

限。各項目由各班選拔 1 至 2 名學生代表參加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報名 A

組。每人限參加一項。如經查證具有下列身分則取消比賽資格，並依校規處分。 

1. 國小三年級(含)以後，曾在國外英語系地區或國內外僑學校、雙語部就讀累計 2

年以上者，有關國外英語地區之認定，請參閱外交部官方網頁公告該國語言為原

則(網址：http://www.nofa.gov.tw/)。 

2. 外國來華留學學生或未取得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者。 

3. 曾獲全國比賽決賽前 3名者。 

(二) B組：本校高一高二在學學生有上列 1～3情形之一者、本校高三在學學生，僅可報

名 B組，且不得列為本校選手代表。每人限參加一項。 

五、 比賽辦法： 

(一) 報名：  

1. 各項目選拔 1至 2名學生代表班級參加為原則，若各班報名人數眾多，請列出報

名順位，第 1及第 2順位為正取，第 3順位以後為備取，備取名單依學生前一學

期之英文學期成績，由高至低排序，依序錄取至該年段滿 12人為止。(報名表不

足的部分請自行增列) 

2. 於 111年 4月 25日(星期一)中午 12時前完成報名手續。 

(二) 比賽時間：111年 5月 23日(星期一) 第六、七節課。  

1. 演講部分 

(1) 比賽題目：分指定題及看圖即席演講兩項 

A. 指定題演講時間為 2 分鐘(不得使用輔助圖片或道具)，題目至晚於比賽二

週前公告，指定題演講稿請於 111 年 5 月 18 日(星期三)中午 13 時前以電

子郵件附檔方式寄至實研組(bdshexp@bdsh.ntpc.edu.tw)(格式如附件)。 

B. 看圖即席演講時間為 2 分鐘，由主辦單位聘請命題委員命題，於比賽時當

場公布決定，參賽學生準備時間為 5 分鐘，參賽學生在準備室中可使用字



 

典或電子辭典，唯電子辭典不可發出聲響，登臺前不得與他人接觸。 

(2) 比賽順序於 111年 4月 27日(星期三) 12時 30分於教務處抽籤，未到者由

主辦單位代為抽籤，不再另行通知。 

(3) 評分標準： 

A. 指定題與看圖即席演講各以 100 分為滿分，指定題佔總成績 40％，看圖即

席演講佔總成績 60％。 

B. 指定題與看圖即席演講以內容結構佔 30％、語言能力佔 30％、表達技巧佔

30％、儀態佔 10％進行評分。 

C. 指定題與看圖即席演講的比賽時間以 2 分鐘為限，超過 2 分鐘或不足 1 分

30秒者，每 30秒(含)扣該項總成績 1分(未滿 30秒以 30秒計)。 

D. 總成績遇有同分情形者，以看圖即席演講得分較高者為優勝。看圖即席演

講成績相同者，以此項目演講時間愈接近 2分鐘者為優勝。 

(4) 計時方式：演講者開始講話或有表演動作即開始計時，完全停止講話或有

向評審表示演講結束之動作即停止計時。演講時間達 1 分 30 秒時按鈴提

示，達 2分鐘時按長鈴以示結束。 

2. 作文部分 

(1) 比賽時間：100分鐘。 

(2) 比賽題目：由主辦單位聘請命題委員命題，題目(密封)於比賽時當場宣布，

作文用紙由主辦單位統一提供。 

(3) 評分標準： 

內容佔 30％、結構佔 20％、文法佔 20％、修辭佔 20％、標點與拼字佔 10％。 

評審結果遇有同分情形者，由評審委員商議優勝順序。 

六、 獎  勵 

(一)  各項目各組取第一名 1位、第二名 1位、第三名 1位，佳作數名，頒發獎狀。 

(二)  以上錄取獎勵人數得視參加人數及成績，由評審委員酌予增減之。 

七、 參加比賽應注意事項： 

(一) 演講及作文參賽者均須備妥身分證或學生證以供查驗。 

(二) 看圖即席演講結束後，比賽同學對號在準備室就座，不得離席。違者視同放棄比

賽資格，成績不予計算。 

(三) 比賽會場不可攜帶任何通訊器材，違反規定者，視同棄權。 

(四) 得獎學生經查覺其參加資格不實者，取消其得獎資格，並追回獎狀及獎勵品。 

八、 若有其他未盡事宜，另行補充規定。 

九、 本實施計畫經奉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 

附件 1-1 

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學生英文作文暨英語演講比賽報名表 

 

組

別 

順

位 

類

別 
班級 座號 中文姓名 

英文姓名 

(中式英譯或護照姓名) 
性別 指導老師 

A 

1 作 

文 

 

    

 
2     

1 演 

講 

    

2     

(順位 3以後為備取，請自行增列於下) 

 

 

 

 

 

組

別 

順

位 

類

別 
班級 座號 中文姓名 

英文姓名 

(中式英譯或護照姓名) 
性別 指導老師 

B 

1 作 

文 

 

    

 
2     

1 演 

講 

    

2     

(順位 3以後為備取，請自行增列於下) 

 

 

 

師長簽章：（不論是否有人報名，均需核章繳回） 

班級英文科老師 導師 實研組長 教務主任 

    

4/25(一)中午 12:00 前由學藝股長繳回教務處實研組 

 



 

演講稿範例： 

班級：201（請填寫） 

出場序：1（請填寫序號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賈小斯（請填寫）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裝訂線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演講題目：  

Interpret in your own words—to define and exemplify— this famous dictum by the 

Danish philosopher Soren A. Kierkegaard: “Life can only be understood backwards, 

but it must be lived forwards.” 

 

內文(Times New Roman14) 

（請務必按此格式打印才能裝訂） 

(請務必填上班級、出場序及姓名) 

（請以電子郵件附檔方式，用 word檔於 5/18（三）中午 13時前之前寄送完畢） 

（第二頁以後內文請自裝訂線以下開始繕打） 

 

 

 

 

請務必在 5/18（三）中午 13時前之前演講稿電子檔寄至

實研組信箱（bdshexp@bdsh.ntpc.edu.tw） 

距頂 8公分 


